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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6日 星期四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申购及赎回数

额限制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服务，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

年8月6日起（含），调整本公司旗下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东方红战

略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A类003044、C类003045）、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A类001203、C类001204）的申购及赎回数额限制。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调整方案

1.�自2020年8月6日起（含），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投资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各类份额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仍为1元，最低赎回申请份额由1份降低至0.01份，同时单个交易账

户的最低保有余额由1份降低至0.01份。

2.�自2020年8月6日起（含），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投资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

类份额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由10元降低至1元，最低赎回申请份额由1份降低至0.01份，同时单个交易

账户的最低保有余额由1份降低至0.01份。

二、相关规则

1.各销售机构设置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最低赎回申请份额及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保有余额不得低

于本公司设定的上述值，但可以等于或高于上述值。

2.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系统）投资上述基金各类份额的，单笔最低申

购金额仍为10元，最低赎回申请份额仍为1份，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保有余额仍为1份。

3.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或赎回上述基金的，须遵循各代销机构所设定的相关限制。

三、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向本公司咨询有关情况：

客服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站：www.dfham.com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2、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

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关于东方红颐和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在部分

代理销售机构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天基金”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瑞基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恒基金” ）、珠海盈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嘉

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上海

东证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期货”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 ）、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银行” ）协商一致，自2020年8月7日起（含）在上述代销机构开通东方红颐和平衡养老目标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简称：东方红颐和平衡养老三年（FOF），基金代码：009183）的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通定投业务的代销机构及具体内容：

销售机构 定投起点金额 定投级差

天天基金

10元

无级差

肯特瑞基金

好买基金

展恒基金

盈米基金

众禄基金

平安银行

民生银行

广发证券

中信建投

100元

嘉实财富

国信证券

建设银行

长江证券

东证期货

平安证券

东方证券

银河证券

宁波银行

上海银行

浦发银行

光大银行 300元

注：上述机构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请投资者遵循上述机构的规定。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21

公司网站：fund.eastmoney.com

（2）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

公司网站：kenterui.jd.com

（3）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公司网站：www.ehowbuy.com

（4）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000

公司网站：www.myfund.com

（5）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站：www.yingmi.cn

（6）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站：www.� zlfund.cn

（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1

公司网站：www.bank.pingan.com

（8）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5

公司网站：www.gf.com.cn

（9）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10）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11）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1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公司网站：www.guosen.com.cn

（13）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9

网址：www.95579.com

（14）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5-9999

网址：www.dzqh.com.cn

（15）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1转8

网址：stock.pingan.com

（16）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95503

公司网站：www.dfzq.com.cn

（17）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1

公司网站：www.chinastock.com.cn

（18）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4

公司网站：www.nbcb.com.cn

（19）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4

公司网站：www.bosc.cn

（2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21）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8

公司网站：www.cmbc.com.cn

（22）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5

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23）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三、 重要提示

1、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于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3、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

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8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银长乐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12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6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申购起始日 2020年8月10日

赎回起始日 2020年8月10日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

该日）至该封闭期首日的6个月对日的前一日止。 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

申购与赎回业务。

目前本基金处于第十个运作封闭期，自第十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即2020年8月10日（包括该日）起，本基金将进入第十

个开放期，开放期为2020年8月10日至2020年8月14日，在此开放期中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

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者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的价格。 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自2020年8月15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办理申购业务，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000元（含申购费）；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及网上直销平台办理申购业

务，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具体办理要求以销售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其他销售

机构如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3.2�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500万元 0.10%

M≥500万元 0.00%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

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低于100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

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1）在同一个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且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赎回费率为1.5%；

（2）在同一个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且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赎回费率为0.1%；

（3）其他情况的赎回费率为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未知价” 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份额赎回”原则，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

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平潭县潭城镇西航路西航住宅新区11号楼四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商银行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贵云

联系人：林娱庭

电话： 021-20296260

传真：021-68630069

公司网站：www.hffunds.cn

客服电话：40000-96326

5.1.2�场外代销机构

（1）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上海招商银行大厦18楼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宗锐

电话：021-20655179

传真：0591-87383610

公司网站：www.hfzq.com.cn

客服电话：400-88-96326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23219100

公司网站：www.htsec.com

客服电话：95553

（3）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高源

联系电话：021-36696312

传真：021-68596916

公司网站：www.ehowbuy.com

客服电话：400-700-9665

（4）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程晨

电话：021-20665952

传真：021-22066653

公司网站：www.lufunds.com

客服电话：400-8219-031

（5）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26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谭晨颖

联系电话：021-54514600

传真：021-64385308

公司网站：www.1234567.com.cn

客服电话：400-1818-188

（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1号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18号 同花顺大楼4层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费超超

联系电话：0571-88911818-8564

传真：0571-86800423

公司网站：www.5ifund.com

客服电话：4008-773-772

（7）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61层-6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联系人：周驰

传真：021-58991896

公司网址：www.stock.pingan.com

客服电话：95511转8

（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秦夏

联系电话：010-60838614

传真：010-60836029

公司网站：www.cs.ecitic.com

客服电话：95548

（9）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孙秋月

联系电话：0532-85022026

传真：0532-68722193

公司网站：www.citicssd.com

客服电话：95548

（10）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刘宏莹

联系电话：010-60833754

传真：0755-83217421

公司网站：www.citicsf.com

客服电话：400-990-8826

（1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21层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朱雅崴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公司网站：www.gtja.com

客服电话：95521

（12）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中心9楼

办公地址：上海黄浦区南京西路399号明天广场20楼

法定代表人：陈灿辉

联系人：郑若东

联系电话：021-63898951

传真：021-68776977

公司网站：www.shhxzq.com

客服电话：4008205999

（13）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4、16、17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4、16、17层

法定代表人：丁益

联系人：金夏

联系电话：0755-83516289

传真：0755-83516199

公司网站：www.cgws.com

客服电话：400-666-6888

（14）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李玉婷

联系电话：021-33388229

传真：021-33388214

公司网站： 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95523

（15）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韩志谦

联系人：李玉婷

联系电话：021-33388229

公司网站： 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95523

（16）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朔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许梦园

联系电话：010-85156398

传真：010-65182261

公司网站： www.csc108.com

客服电话：95587

（17）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杜晶

联系电话：028-86690057

公司网站：www.gjzq.com.cn

客服电话：95310

（18）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A3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707号生命人寿大厦32楼

法定代表人：贲惠琴

联系人：杨一新

传真：021-50206001

公司网站：www.msftec.com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19）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联系人：张慧

公司网址：www.snjijin.com

客服电话：95177

（20）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0号联合大厦701A室

法定代表人：李科

联系人：杨超

公司网址：fund.sinosig.com

客服电话：95510

（2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三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三幢5层599室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联系人：李雁雯

联系电话：021-61686888-74764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客服电话：4000-766-123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本基金的封闭期内，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本基金开放期内，

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不晚

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定期申购、赎回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本基金在规定媒

介上的《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ffunds.cn）进行查询。

（2）本基金于2017年4月5日由华福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名为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96326）以及各销售代理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4）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债券型基金

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6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肯特瑞财富”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

2020年8月6日起在肯特瑞财富、同花顺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上线情况

（一）肯特瑞财富上线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新机遇混合A 002411 华夏恒生ETF联接C 006381

（二）同花顺上线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新机遇混合A 002411 华夏恒生ETF联接C 006381

华夏新机遇混合C 008212

如上述基金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 投资者在各销

售机构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

募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各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

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肯特瑞财富客户服务电话：95118、400-098-8511；

肯特瑞财富网站：http://fund.jd.com/；

（二）同花顺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同花顺网站：www.5ifund.com；

（三）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

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

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上海基煜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煜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20年8月6日起在基煜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新活力混合A 002409 华夏新锦顺混合A 004046

华夏新活力混合C 002410 华夏新锦顺混合C 004047

华夏新锦程混合A 002838 华夏新锦汇混合A 004048

华夏新锦程混合C 002839 华夏新锦汇混合C 004049

华夏圆和混合 003300

如上述基金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 投资者在基煜

基金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

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基煜基金的有关规定。 基煜基金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

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基煜基金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基煜基金网站：www.jiyufund.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

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

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关于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剩余财产分配的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华商稳固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

止《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大会决议自2020年7月13日起生效，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0年7月14日。

本基金自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27日期间进行了基金财产清算，基

金管理人于2020年8月5日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

站刊登了《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基金合同终止日指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

终止事由出现后，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

的日期。 据此，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自2020年8月5日终止。

根据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清算报告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应分配剩

余财产共计人民币9,289,402.90元， 将按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各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尾差亦将分

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上述资金将于2020年8月7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办理本

基金的账户注销等业务。 投资人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880）了解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关于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8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新锐产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0900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

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8月7日

限制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

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

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

的原因说明

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维护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大成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20年8月7日起，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及转换转入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累计金额（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市值）应不超过500

万元（含本数），如单个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市值）超过500万元（不含本数），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正常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关于恢复接受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十万元以上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8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163409

前端交易代码 163409

后端交易代码 1634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兴全绿

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0年8月6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0年8月6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导致暂停大额申购的因素已消除

注：自2020年8月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恢复接受对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10万元的申请。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

品种进行投资。

（2）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或登陆网站

http://www.xq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民生加银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自2020年8月6日起，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民生加银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9898，以下简称“本基金” ）增加如下销售

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从2020年8月6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下列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及认购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

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二、本基金增加下列销售机构及业务咨询方式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电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ccb.com 95533

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stock.pingan.com 95511转8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uosen.com.cn 95536

三、募集期限

本基金的发售募集期为2020年8月5日起至2020年8月26日， 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最长

不得超过3个月。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募集的实际情况按照相关程序延长或缩短发售募集期， 此类变更适用于

所有销售机构。

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其他销售机构相关公告。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

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资料，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关于部分代销机构暂停办理蜂巢添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的公告

经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部分代销机构协商一致，自 2020年8月6日起，本公

司将暂停蜂巢添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本基金” ）在下述代销机构的销售业务。 具体如

下：

机构名称（全称） 联系方式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206002

网址：www.msftec.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一、自2020年8月6日（含本日）起，投资者将无法通过以上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申）购

等业务。 已通过上述代销机构购买本基金的客户不受影响。 本基金于以上代销机构恢复销售业务的时

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以上代销机构代销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业务不受影响。

二、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上述代销机构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本公司客服热线和网址

如下：

蜂巢基金客户服务电话：400-100-3783

蜂巢基金网址：www.hexaamc.com

四、风险提示

1.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2.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品种。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保B；交易代码：15017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08月04日，证保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65元，相对于当日0.865元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3.12%。 截止2020年08月05日，证保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52元，明显高

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

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规范整改，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证保B，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请理性投资。

2、证保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证保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证保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鹏华证券保险分级份额（场内简称：证保分级，场内代码：160625）净值和鹏华证保A

份额（场内简称：证保A，场内代码：15017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证保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

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证保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证保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

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06日


